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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8        证券简称：*ST 华信          公告编号：2019-020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98 号）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01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98 号）。公司接到关注函后，

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核查及落实，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回复

并披露如下： 

2019 年 1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变动区间由亏损

242,363 万元至 220,363 万元修正为亏损 364,000 万元至 342,000 万元，你公司

在公告中披露修正原因为公司综合评估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的逾期应收账

款的可收回性，基于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计提坏账准备，形成

重大亏损。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问题一：请你公司以列表的方式详细说明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应收账

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方名称、应收金额、逾期金额、逾期年限、逾

期原因、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况、相

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答： 

一、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应收账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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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一）保理业务 

结合保理业务实际催收情况，为客观反映公司 2018 年度应收款项的可收回

性，根据风险组合和个别认定法相结合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末，公司对保理

业务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进行判断，发现除武汉凯顺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外其他应

收账款已基本无法收回。因此按照公司的会计估计，对除武汉凯顺石化科技有限

公司外的其他保理类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为真实、准确、完整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一致性原则，

公司对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估，对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逾期应收账款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上述计提坏账准备方法及相关会计处理系公司综合评估保理业务和转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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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业务的逾期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后，依据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

执行。 

（二）转口贸易业务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转口贸易业务原采用账龄分析法，即公司转口贸易大单

业务账期 6个月以内（含 6个月），不计提坏账准备；大单业务账期超过 6个月

但未超过 1年，按 5%计提减值准备；超过 1年但未超过 2年，按 10%计提减值准

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转口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账期均已超过一年，

但相关债务人无还款计划且无还款意愿，如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则无

法如实反映其可收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在

进行组合测试时，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该账龄段其他应收

款项存在明显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如果按照既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无法真实

反映其可收回金额的，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基于谨慎性、一致性原则，公司对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全

面评估，在公司各部门充分讨论了公司风险资产事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减

值计提的依据等基础上，为真实、准确、完整反映应收账款的实际可收回性及回

收进展情况，公司严格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并按照监管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流程后调整了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方法。 

年审会计师说明如下： 

我们阅读了华信国际的回复事项，查阅了公司公告和会议纪要、公司财务账

套、业务台账、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相关交易的支持性文件，核对了应收账

款账面金额、逾期金额、逾期年限等，未发现我们获取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

公司回复存在重大不一致情况。我们拟与华信国际控股股东及华信国际管理层进

行访谈，了解华信国际识别关联关系的程序及方法，并取得相关文件；我们拟向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发函并与其进行访谈；我们拟安排进行华信国际境内外客户现

场实地走访核查（部分客户已经完成走访）等其他相关审计程序，以评估华信国

际对其保理业务及转口贸易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截止本函件签署日，我们尚未取得华信国际关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公开

披露信息，我们拟采取的审计程序尚在实施过程中；同时，由于我们尚未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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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国际 2018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对于上述事项的回复结果将以华信国际

最终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为准。 

 

问题二：请分别列示保理业务、转口贸易业务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

五名的应收账款方的基本信息，包括工商登记名称、注册资本、员工人数、成

立时间、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补充披露 2016

年至 2018 年与该公司的具体业务种类、年度交易金额、报告期内和期后的款项

结算金额等内容，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答： 

一、保理业务 

（一）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方的基本信息 

 青岛保税中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青岛保税中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永选 

3、成立时间：2015年 06月 15 日  

4、注册资本：17,552.50万人民币 

5、住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西海岸出口加工区内（红石崖十一号线以西，十

四号线以北）0337室 

6、员工人数：不详 

7、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杨建朝 自然人股东 15,797.25 90.00 

赵恒柱 自然人股东 1,755.25 10.00 

8、关联关系：疑似关联方 

 青岛晶安石化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青岛晶安石化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梅珍 

3、成立时间：2016年 05月 04 日 

4、注册资本：8,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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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西海岸出口加工区内（红石崖十一号线以西，十

四号线以北）0343室  

6、员工人数：不详 

7、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樊友泽 自然人股东 7,200.00 90.00 

柳兵城 自然人股东 800.00 10.00 

8、关联关系：疑似关联方 

 日照兴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日照兴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春文 

3、成立时间：2015年 04月 08 日 

4、注册资本：2,000.00万美元 

5、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新天地阿掖山大厦 1207-3室 

6、员工人数：不详 

7、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香港兴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2000.00 万美元 100.00 

8、关联关系：疑似关联方 

 福建众成联合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福建众成联合贸易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鼎 

3、成立时间：1997年 01月 30 日 

4、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5、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环中路 98号黎明万商大厦 7层 712室 

6、员工人数：不详 

7、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鼎 自然人股东 2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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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关系：无关联关系 

 山东又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又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增泽 

3、成立时间：2016年 09月 30 日 

4、注册资本：8,000.00万人民币 

5、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268号义乌小商品城西街 33号 

6、员工人数：不详 

7、股权架构或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赵玉芳 自然人股东 4,800.00 60.00 

栾爱玲 自然人股东 3,200.00 40.00 

8、关联关系：疑似关联方 

（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保理业务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

账款方的名称、具体业务种类、以及 2016 年至 2018 年与其交易的金额明细情

况如下 

 

其中：1、2016年度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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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度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3、2018 年度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二、转口贸易业务 

（一）应收账款方的基本信息 

 JIZHONG ENERGY GROUP INTERNATIONAL LOGISTICS(HONGKONG)CO.,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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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集團國際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在香港正式注册，

位于香港九龙长沙湾青山道 483A 卓汇中心，注册资本 5000万元港币。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GUANGXI INVESTMENT GROUP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廣西投資集

團國際有限公司 

GUANGXI INVESTMENT GROUP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 注册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注册地址为 UNIT 3003 30/F WEST TOWER SHUN TK CENTRE 

168-200 CONNAUGHT ROAD HK。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SAN TONG ENERGY CHAOCHUANG MINING GROUP (TAILAND) CO.,LTD 

SAN TONG ENERGY CHAOCHUANG MINING GROUP (TAILAND) CO., LTD 注册时

间 2014 年（佛历 2558 年 2 月 17 日）。地址：泰国曼谷邦纳区邦纳分区邦纳-

达路 25 巷 10号 3楼。注册资本为一亿一千万泰铢整。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HUAINAN MIN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淮礦國際有限公司 

HUAINAN MIN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注册时间 2013 年 4 月

30日。注册地址为 FLAT/RM 7-8 20/F  KA WAH CENTRE 191 JAVA ROAD NORTH POINT 

HK。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转口贸易业务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

（仅有四家）应收账款方的名称、具体业务种类、2016 年至 2018 年与其交易的

金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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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2016年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2、2017 年度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3、2018 年度交易金额和款项结算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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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审会计师说明如下： 

我们阅读了华信国际的回复事项，查阅了公司应收账款方网上公开信息，未

发现网上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与公司回复的应收账款方工商登记名称、注册资本

和成立时间存在重大不一致情况。我们获取了华信国际的财务账套、业务台账、

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相关交易的支持性文件，核对了公司与应收账款方账面

交易金额等内容。我们拟与华信国际控股股东及华信国际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

华信国际识别关联关系的程序及方法，并取得相关文件；我们拟向公司常年法律

顾问发函并与其进行访谈；我们拟安排进行华信国际境内外客户现场实地走访核

查（部分客户已经完成走访）等其他相关审计程序，希望通过这些程序和措施以

确定其真实性。 

截止本函件签署日，我们阅读了公司的未经审计的回复事项，但我们尚未完

成对华信国际 2018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我们拟实施的审计程序尚在实施过

程中，对于上述事项的回复结果将以华信国际最终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报

表为准。 

 

问题三：请详细披露你公司 2018年度预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具体金

额区间、较原预计计提减值金额的修正情况、依据及计提金额的合理性，相关

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答： 

自 2018 年 3 月始，公司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邮件、书面催收、上门催收、聘

请外部律师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催收应收账款，以尽快回笼资金，但催收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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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公司 2018 年度预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金额是 33.49 亿元，较原预计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22.77亿元增加 10.72亿元，主要是增加转口贸易业务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 10.45 亿元。公司转口贸易业务和保理业务逾期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保理业务 

结合保理业务实际催收情况，为客观反映公司 2018 年度应收款项的可收回

性，根据风险组合和个别认定法相结合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末，公司对保理

业务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进行判断，发现除武汉凯顺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外其他应

收账款已基本无法收回。因此按照公司的会计估计，对除武汉凯顺石化科技有限

公司外的其他保理类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公司转口贸易业务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转口贸易业务原采用账龄分析法，即公司转口贸易大单

业务账期 6个月以内（含 6个月），不计提坏账准备；大单业务账期超过 6个月

但不超过 1年，按 5%计提减值准备；超过 1年但未超过 2年，按 10%计提减值准

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转口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账期均已超过一年，

但相关债务人无还款计划且无还款意愿，如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则无

法如实反映其可收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在

进行组合测试时，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该账龄段其他应收

款项存在明显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如果按照既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无法真实

反映其可收回金额的，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年审会计师说明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相

关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



12 

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

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

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应包括在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我们已经和拟采取如下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获取华信国际对逾期应收款

项的催款报告、与华信国际外部律师就诉讼事项进行访谈、对华信国际逾期还款

的客户进行实地走访核查并取得相关资料（资信证明）等，希望通过这些程序和

措施以评估华信国际计提相关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截止本函件签署日，由于我们尚未完成对华信国际 2018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

工作，对于公司相关事项的回复结果将以华信国际最终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财

务报表为准。 

 

问题四：2017 年年度报告中，你公司在期后应收账款存在大额逾期的情况

下，仍对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而未采用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

计提坏账。2018 年度，你公司计提大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请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度所用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方法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坏账准

备等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

意见。 

答： 

截止 2017年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对减值准备（包含坏账准备的计提）

有明确的会计政策，公司严格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规定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计

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提取方法、账龄的划分和提取比例，均按国家相关会计政策

或经董事会批准。 

结合应收账款分类、信用政策、主要客户变动及期后收款情况，公司在期后

并未发现债务单位存在破产清算以及其他影响可持续经营的迹象，且自 2018 年

一季度开始已经全面启动风险控制措施，针对逾期应收账款对应的欠款方进行风

险预警及上门催收等各项资产保全措施。截至年报批准报出日，公司的各项催收

工作正在积极开展，未获得充分的证据以支持是否有必要对大额逾期款项计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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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准备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做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公司对逾期应收账款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并自 2018 年 3 月始，公司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邮件、书面催收、上门催收、聘请外部律师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催收

应收账款，以尽快回笼资金，但实际情况持续恶化，且应收账款方无还款计划及

还款意愿。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在进行组合测

试时，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该账龄段其他应收款项存在明

显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如果按照既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无法真实反映其可收

回金额的，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基于谨慎性、一致性原则，公司对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了全

面评估，在公司各部门充分讨论了公司风险资产事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减

值计提的依据等基础上，为真实、准确、完整反映应收账款的实际可收回性及回

收进展情况，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后调整了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方法。 

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8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保理业务

和贸易业务应收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50 亿元，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金额共计 6.18 亿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详见 2018年 7月 13日披露的 2018-068号《关于

计提 2018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8 年第三季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个别认定法结合应收账款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公司保理业务和转口贸易业务应收

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51.95 亿元。公司合并报表层面，2018 年第三季

度新增计提各项坏账准备为 6.51 亿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详见 2018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

2018-088 号《关于计提 2018 年第三季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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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8 年第四季度坏账准备的议案》。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保理业务和贸易业务应收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52.07亿元。公司合并报表层面，2018年第四季度新增计提各项坏账准备为 21.85

亿元。详见 2019 年 02 月 14 日披露的 2019-012 号《关于计提 2018 年第四季度

坏账准备的公告》。 

综上所述，公司 2017年及 2018年度所用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方法是基于谨慎

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通过

计提坏账准备等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说明如下： 

根据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第六章第四十条相关规定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

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对于期后大量逾期的应收款项，华信国际未能提供给

我们充分适当的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因此，我们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

对华信国际财务报告中涉及的应收账款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准确判

断其是否会引起华信国际 2017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我们于 2018 年 4 月

25日对华信国际 2017年年度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相

关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

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

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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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应包括在具有类似信

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截止本函件签署日，我们阅读了公司的未经审计的回复事项，由于我们尚未

完成对华信国际 2018 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对于上述事项的回复结果将以华

信国际最终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为准。 

 

问题五：请补充披露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你公司知悉业绩

修正的时点以及你公司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 年全年业绩的预计

是否谨慎、业绩修正是否及时。 

答： 

一、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 年全年业绩的预计的谨慎性、修正时

点与及时性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年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主要依

据前期公司催收工作、应收帐款的回款预计及应收账款逾期形成大额减值计提的

实际情况，全面评估相关事项的综合影响后，基于谨慎性原则判断得出。 

为了谨慎预计 2018年全年业绩，公司开展了以下具体工作： 

（一）公司根据业务部提供的基础数据、风控部评估的催收报告及各部门联

合参加讨论的专题会议纪要，设计了减值计提模型； 

（二）公司对应收保理款债务人进行了实地走访且核查应收款债务人工商登

记信息； 

（三）公司业务部通过拨打公共查询电话核实债务人的名称和地址，将债务

人的名称和地址信息与华信国际所持有的相关合同等文件核对； 

（四）公司通过法务部向债务人多次发出律师函进行催收，且采用了法律诉

讼手段； 

（五）公司汇总了对应收款债务人诉讼进展情况及胜诉后将采取的措施； 

综合上述各项原因，公司于 2019年 1月底修订 2018年业绩区间，并在履行

公司内部流程后，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1 月 30 日下午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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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及时向投资者进行预告。 

二、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 

 

 

综上，在上述事项的进行和决策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的有关要求。 

 

问题六：请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形。 

答：截至回函日，尚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形。鉴于公司对应收账款方中存在的疑似关联方的核查确认工作仍在

进行中，待核实认定结束后，公司将对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七：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公司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今后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业绩预测前瞻性管理，更加谨慎、合理的制定经营目标，尽可能

的降低业绩预测的误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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